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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1 日

（星期四）在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通过
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推举林木勤为董事
长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设总裁 1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林木勤担任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设执行总裁 1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林木港担任公司执行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设副总裁 3名，财务负责人 1名。
公司总裁林木勤提名张磊、蒋薇薇、卢义富担任公司副总裁，提名彭得新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张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林木勤、游晓、赵亚利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游晓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林木勤、李洪斌、游晓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游晓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拟选举李洪斌、林戴吉、赵亚利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李洪斌担任该委员会

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的议案》
拟选举林木勤、林木港、卢义富、蒋薇薇、赵亚利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林木勤担

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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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2月 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06,842,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70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由公司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代行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6,832,399 99.9968 9,700 0.00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9,979,411 97.7634 6,862,688 2.236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林木勤 298,500,032 97.2813 是

3.02 林木港 300,820,242 98.0374 是

3.03 卢义富 300,844,039 98.0452 是

3.04 蒋薇薇 301,046,439 98.1111 是

3.05 张磊 300,844,039 98.0452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赵亚利 301,095,174 98.1270 是

4.02 李洪斌 301,095,174 98.1270 是

4.03 游晓 301,017,097 98.1016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余斌 301,087,799 98.1246 是

5.02 胡亚军 299,784,020 97.699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的议案 20,937,620 99.9536 9,700 0.0464 0 0.0000

2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14,084,632 67.2383 6,862,688 32.7617 0 0.0000

3.01 林木勤 12,605,253 60.1759

3.02 林木港 14,925,463 71.2523

3.03 卢义富 14,949,260 71.3659

3.04 蒋薇薇 15,151,660 72.3322

3.05 张磊 14,949,260 71.3659

4.01 赵亚利 15,200,395 72.5648

4.02 李洪斌 15,200,395 72.5648

4.03 游晓 15,122,318 72.1921

5.01 余斌 15,193,020 72.5296

5.02 胡亚军 13,889,241 66.305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议案 2、3、4、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 上述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王茂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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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2月 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06,842,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70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由公司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代行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6,832,399 99.9968 9,700 0.00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9,979,411 97.7634 6,862,688 2.236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林木勤 298,500,032 97.2813 是

3.02 林木港 300,820,242 98.0374 是

3.03 卢义富 300,844,039 98.0452 是

3.04 蒋薇薇 301,046,439 98.1111 是

3.05 张磊 300,844,039 98.0452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赵亚利 301,095,174 98.1270 是

4.02 李洪斌 301,095,174 98.1270 是

4.03 游晓 301,017,097 98.1016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余斌 301,087,799 98.1246 是

5.02 胡亚军 299,784,020 97.699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林木勤 12,605,253 60.1759 0 0.0000 0 0.0000

3.02 林木港 14,925,463 71.2523 0 0.0000 0 0.0000

3.03 卢义富 14,949,260 71.3659 0 0.0000 0 0.0000

3.04 蒋薇薇 15,151,660 72.3322 0 0.0000 0 0.0000

3.05 张磊 14,949,260 71.3659 0 0.0000 0 0.0000

4.01 赵亚利 15,200,395 72.5648 0 0.0000 0 0.0000

4.02 李洪斌 15,200,395 72.5648 0 0.0000 0 0.0000

4.03 游晓 15,122,318 72.1921 0 0.0000 0 0.0000

5.01 余斌 15,193,020 72.5296 0 0.0000 0 0.0000

5.02 胡亚军 13,889,241 66.3055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议案 2、3、4、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 议案 3、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王茂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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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
的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算。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已于同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监事会主
席，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林木勤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林木勤先生、 林木港先生、蒋薇薇女士、卢义富先生、张磊先生、林戴吉先生（职工

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游晓女士、李洪斌先生、赵亚利女士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1、战略发展委员会：林木勤（主任委员）、林木港、赵亚利、卢义富、蒋薇薇
2、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李洪斌（主任委员）、赵亚利、林戴吉
3、提名委员会：游晓（主任委员）、林木勤、赵亚利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游晓（主任委员）、林木勤、李洪斌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余斌先生
（二）监事会成员：余斌先生、胡亚军先生、李学莉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总裁：林木勤先生
（二）执行总裁：林木港先生
（三）副总裁：卢义富先生、蒋薇薇女士、张磊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张磊先生
（五）财务总监：彭得新先生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后，刘美丽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林戴钦先生、李达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姚禄仕先生、程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蔡运生先生、黎增永先生、陈义敏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监事。 公司在此向以上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传真：0755-26980181邮箱：boardoffice@szeastroc.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北路 142号明亮科技园 88号 3栋 1-3楼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
情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林木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8年 4月至 1997年 3月，任深圳奥林天然饮料有限公司部门经理；1997 年 3 月至 2003 年 9 月，任
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 10月至今任东鹏饮料董事长、总裁。

林木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1 年 3 月至 2003 年 9 月任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公司营销计划中心总经理，2003 年 10 月至今，任
东鹏饮料执行总裁及执行董事。

蒋薇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安徽大学新闻专业，本科学历。 2007年至 2010
年， 任上海平成竞介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至 2015年担任昌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公司副
总经理，2017年至 2019年 4月任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公司品牌中心负责人，2019 年 4 月至今任东鹏
饮料副总裁兼品牌发展中心总经理。

卢义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湘潭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2003 年 8 月至 2006
年 6月，任长沙吉人乳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6年 7月至 2017年 7月，任加多宝（中国）饮料
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任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2018年 9月至今任东鹏饮料副总裁兼全国营销总部总经理。

张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拥有工学学士学位及管理
硕士学位。 2004年至 2014年历任创维集团、深圳市捷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P副经理、首席信息官、
董事会秘书等岗位；2014年 10月至 2021年 12月历任深圳前海大营资本、 深圳前海汇金所创始合伙
人兼总经理；2022年 1月至 2023年 7月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3 年 12
月任东鹏饮料董事长特别助理。

林戴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19年至今历任东鹏饮料内
审部副经理、资金管理部副经理、资金管理经理。

李洪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副教授。1988年 7月至今在中山大学任教，副教
授职位；2002年 6月至 2014年 4月在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2018 年 5 月至今在东
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2021 年 4 月至今在广州天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
事；2022年 4月至今任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游晓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6 年 3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任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年 11月至 2015年 7月，任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5 年 7 月至
2020年 6月，任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20 年 6 月至今，任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20 年 10 月至今，任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 年 6 月至今，
任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 9月至今，任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赵亚利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天津轻工学院学士学位，并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1年 2月至 2020年 11月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兼职副会长，1993 年 3 月至 2020 年 11 月， 曾任中
国饮料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等协会职务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委
员、全国饮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此外，曾任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2020年 11月至今任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余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012 年 1 月
至 2015年月任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中心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东鹏饮
料集团有限公司全国营销总监；2017年 8月-2020年 7 月任厦门禹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
年 8月至今，任东鹏饮料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兼总裁办主任。

胡亚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1995
年 7月至 1996年 9月广州军区后勤部企业；1996年 9月至 2001年 9月广州雀巢牛奶有限公司，销售
代表至大区经理工作岗位；2001年 10月至 2007年 7月广东太古可口可乐公司， 大区销售总监；2007
年 7月至 2014年 2月百事可乐（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华南区销售总监及广西百事装瓶厂总经理；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10月上海新发展集团， 任广西巴马铂泉分公司总经理；2016 年 10 月至今，任
东鹏饮料全国直营本部副总裁兼海外事业部总经理。

李学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食品科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食品工艺工程
副高级职称。 2014年至今，历任东鹏饮料技术研发部门研发工程师、技术经理、技术副总监、研发管理
总监，现任研发创新中心总经理。

彭得新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2003 年 2 月-
2021年 10月， 先后担任东鹏饮料财务部长、 集团财务副总监，2021 年 10 月至今任东鹏饮料财务总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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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红岩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开展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张红岩女士、宋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经核查，张红岩女士、宋建先生均具备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符合任
职资格，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6）。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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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周敏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应包括一名职工代表。 本次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日起三年。

周敏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敏女士：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材料

加工工程专业， 高级工程师。 2008年 6月至 2017年 6月， 任山东富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经理；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 任山东合强智能测控设备有限公司运营中心主任；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1月，任山东天岳晶体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专员；2019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任天岳先进项目
主管；2021年 3月至今，任天岳先进项目经理。

周敏女士持有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8011%的份额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周敏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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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现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2024年 2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
司董事会同意宗艳民先生、高超先生、邱宇峰先生、黄振东先生、方伟先生、王欢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2024年 2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
董事会同意李洪辉先生、李相民先生、刘华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李洪辉为会计
专业人士。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换届选举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择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换届事项，其中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均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
生。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情况
2024年 2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监事会提名，公司监事会同意张红岩女
士、宋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
进行审议，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三。

（二）职工代表监事选举情况
2024年 2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周敏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周敏女士将与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至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其他说明
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的任职资

格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符合《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将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之前，仍由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附件一：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宗艳民先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硅

酸盐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博士后
导师，齐鲁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省优秀企业家、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
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兼经济工作委员会会长、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副会长，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
理事；曾任第十届山东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三届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第二届
山东省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 1987年 8月至 2002年 10月，任济南灯泡厂技术处工艺工程师；2002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济南天业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历任天岳有限执
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2020年 11月至今，任天岳先进董事长、总经理。

宗艳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宗艳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9,302,726股，持股比
例 30.09%；通过持有上海麦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0130%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
上海铸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0233%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上海爵芃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0.0169%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过持有上海策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1111%
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担任前述四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上述情形外，宗艳民先生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高超先生：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材料
物理与化学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4年 7月至 2017年 1 月，任天岳有限
研发工程师；2017年 1月至 2019年 8 月，任天岳有限研发中心主任；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
天岳有限董事、研发中心主任；2020年 11月至今，任天岳先进董事、首席技术官。

高超先生通过持有上海铸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3.2558%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
持有上海爵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爵芃”）16.9205%的份额，上海爵芃持有上海
麦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76.6438%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
岳先进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343%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高超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邱宇峰先生：男，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具有日本居留权，硕士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首都科技盛典人物获
得者。 1982年 9月至 1994年 6月， 任江西省电力中心调度所高级工程师；1994 年 6 月至 1995 年 10
月，任中国电科院系统所继电保护室主任；1995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中国电科系统所副所长；
1999年 11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电子公司，输配电及节电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06年 12月至 2012年 2月，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月，任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副院长；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后更
名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党组书记、副院长；2017年 7月至 2019年 11月，任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有限公司院长；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2 月，任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2020 年 9 月
至今，任厦门大学讲座教授；2022 年 4 月至今，任博测锐创半导体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邱宇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振东先生：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水泥事业部、国际合作部副部
长、部长；2018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任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期间曾任中国中
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 2月至 2023年 4月， 历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办副主
任（部门正职级），期间曾任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 年 4 月至 12 月任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挂职）；2023年 5月至今，任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振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方伟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9 年 3 月至 2022
年 1 月，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无线产品线工程师、项目经理、系统工程师、部长、产品总监等职务；
2022年 1月至今，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高级投资总监。

方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欢先生：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金
融学专业。 2007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历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高级副总
裁、资深高级经理等职务；2017年 6月至今，历任海通新能源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总
经理、董事。 现兼任天岳先进董事。

王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洪辉先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会计学专业，高级经济师。 1990年 8月至 1998年 6月，历任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综合处科员、副主
任科员、主任科员、工业交通司综合处主任科员、工业交通司综合信息处副处长；1998 年 6 月至 2000
年 3月，任财政部经济贸易司工业处副处长、工业一处副处长；2000 年 3 月至 2007 年 1 月，历任财政
部经济建设司计划投资处副处长、处长、综合处处长、环境与资源处处长；2007年 1 月至 2014 年 8 月，
任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2014年 8月至 2018年 2月，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8 月， 任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副主任；
2018年 8月 29 日至 2019 年 10 月，任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海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9 年 10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深圳市梦网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顾问；2022 年 6 月至今，任北
京中财宝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洪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相民先生：男，1964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光学专业，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教授。 1989年 2月至 1990年 9月，任北京燕东微电子联合公司技术部工程师；1995年 5月至
1997 年 6 月，任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工程系博士后研究；1997 年 7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北京理工大学
光电工程系副教授；1999年 10月至 2002年 6 月，任英国萨里大学物理系博士后研究；2002 年 6 月至
今，任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教授；现兼任天岳先进独立董事。

李相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华女士：女，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2 年 9 月至 2001 年 4
月， 任三联集团员工；2001年 4月至 2005年 6月， 任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山东森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2019年 11月至今，任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刘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三：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红岩女士：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天岳有限质量部技术员；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任天岳有限技术中心主管；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天岳有限技术中心销
售技术支持；2017年 4月至 2020年 11 月，任天岳有限质量部经理；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天岳先进生
产中心二级部负责人、监事。

张红岩女士持有上海爵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3.3841%的份额，上海爵芃持有上海麦明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76.6438%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张红岩女士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宋建先生：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2010年 7月至 2011年 8月，任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开发中心技术
员；2011年 8月至 2012年 12月，任天岳有限碳化硅事业部技术员；2012年至 2015年 12月，任天岳有
限碳化硅事业部负责人；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任天岳有限技术中心主管；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天岳有限设备动力部经理；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天岳先进生产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监事。

宋建先生持有上海爵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3.3841%的份额，上海爵芃持有上海麦明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76.6438%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宋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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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 1月，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 630,9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8%，购买的最高价为 61.15 元/股、最低价为 49.1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5,530,594.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30,90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1468%， 购买的最高价为 61.15 元/股、 最低价为 49.10 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5,530,594.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合适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86.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4年 1月，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 630,9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8%，购买的最高价为 61.15 元/股、最低价为 49.1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5,530,594.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30,90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1468%， 购买的最高价为 61.15 元/股、 最低价为 49.10 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5,530,594.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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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2月 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号金融街中心 18层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647,288,5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0.96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董事长李娟女士因临时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全体董事推选董事张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4人，出席 13人，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因临时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锋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工作

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黄建华 1,647,282,953 99.9996 是

1.02 瞿晓燕 1,647,282,753 99.9996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黄建华 192,682,469 99.9970

1.02 瞿晓燕 192,682,269 99.9969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雅娜、徐雪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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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张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张
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发展战
略委员会委员和总经理职务，并向董事会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知会股
东的事宜。 公司董事会对张涛先生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公
司总经理空缺期间，拟由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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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通

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4年 2月 1日下午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 18 层 1815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4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共 14 人（其中：董事长李娟女士委托董事张军先生代为表决，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的共 10人）。 全体董事推选董事、副总经理张军先生主持会议，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由公司董事长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近日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

经理、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同意在公司总经理
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以下简称《独立意见》）。《独立意见》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二、 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提名牛南洁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同意牛南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牛南洁先生正式担任董事后与其签订董事聘任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独立意见》。《独立意见》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宫肃康先生、孙广亮先生因连续任职满六年，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等职务，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黄建华先生和瞿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同
意选举黄建华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选举瞿晓燕女士
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

四、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附件：牛南洁先生简历
牛南洁先生，1971年 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行长办公室主任科员；上海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中国东方总裁
办公室信息调研处副经理，发展规划部信息调研处副经理，市场开发部助理总经理，资产经营部助理
总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副总经理，杭州办事处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东兴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现任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